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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優良創意數位教材獎勵
共同作者同意書

本人_________________ (共同作者姓名) 為__________________（教材名稱）之數位教材共同作者，茲同意由_______________(申請教師姓名)代表提出申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「優良創意數位教材」獎勵。

【共同作者聲明事項】
本人確認：
（一）本人為上開數位教材之共同作者，並同意由申請教師代表本教材向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提出「優良創意數位教材獎勵」申請。
（二）本人同意本教材相關申請文件、教材內容及佐證資料，得供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本獎勵審查、行政作業、成果彙整及後續相關教學推廣使用。
（三）本人確認本教材之製作及使用，應符合著作權法及相關智慧財產權規定；如有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情事，願依相關規定及法律責任辦理。
（四）本人確認本教材內容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，避免性別刻板印象、性別歧視、性騷擾等不當內容。
（五）本人確認已充分了解本教材係由申請教師代表提出申請，且同一數位教材以一人提出申請為限。


共同作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
聯絡方式：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